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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應用法規》

試題評析

今年審計應用法規共出五題。第一題係預算法有關總預算歲入、歲出、收入、支出之內容及關

係，屬觀念性題目，高點考試用書中有範題詳解，有研讀之考生，可輕易作答。第二題係會計法

有關會計人員之交代，雖較屬冷門題目，惟高點考試用書中有完整歸納，有研讀之考生，可拿到

高分。第三題為決算法有關決算之審核、審議及公告之程序題目，屬基本記憶性題目，有作整理

並熟讀法條之考生，拿高分並不難。第四題係審計法有關公務機關的各項事後審計題目，項目較

多而繁雜，要答得完整較為偏難，考生要熟悉相關的法條，才可能拿到高分。第五題係有關政府

採購法履約管理之題目，雖屬冷門題目，惟高點考試用書及上課講義中有專節綜整歸類，有研讀

之考生，可從容作答。

綜上，今年審計應用法規試題，有一題偏難，其餘四題均可掌握，王上達編著之高點考試用書均

有作歸納及綜整，有研讀且準備充分及觀念清楚的考生，應可拿到80至90分以上，一般考生可能

落在65至80分之間。 

一、試依預算法規定，說明政府總預算之歲入、歲出、收入、支出的定義、內容及其關係。（25

分） 

考點命中 《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2018年版，頁1-60~61，範題8解答。 

答： 
(一)政府總預算之歲入、歲出、收入、支出的定義、內容及其關係：

1.歲入：稱歲入者，謂一個會計年度之一切收入。但不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度歲計賸餘之移用。

2.歲出：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度之一切支出。但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3.收入：謂一個會計年度之一切收入，包括歲入、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度歲計賸餘之移用。

4.支出：謂一個會計年度之一切支出，包括歲出及債務之償還。（預算法第六條）

5.關係如下：

(1)歲入+債務之舉借+以前年度歲計賸餘之移用=收入(總收入)。
(2)歲出+債務之償還=支出(總支出)。
(3)總收入=總支出。

(二)政府總預算收支之構成因子繪圖說明如下：

歲出預算 歲入預算

（歲入歲出差短） 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債務之舉借

債務之償還

（債務還本支出）

（發行公債或（及）舉借賒借）

（公債及賒借收入）

1.歲入預算數(歲入)
2.歲出預算數(歲出)
3.歲入歲出差短=歲入預算數(歲入)-歲出預算數(歲出)
4.債務之償還(債務還本支出)
5.債務之舉借(發行公債或（及）舉借賒借）（公債及賒借收入）

總
支
出

總
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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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融資調度數預算：包括債務之償還、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及債務之舉借。又其金額係歲入歲出差短

連同債務還本之合計數，換言之，上項合計數必須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及發行公債或（及）舉借賒

借予以彌平。 
尚需融資調度數=歲入歲出差短+債務之償還=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發行公債或(及)舉借賒借。 

 

二、試依會計法規定，說明會計人員辦理交代之情況、程序及期限。（15分） 

考點命中 《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2018年版，頁2-53~54。 

 

答： 
(一)交代時機：會計人員經解除或變更其職務者，應辦交代。但短期給假或因公出差者，不在此限（會計法第

113條）。 
(二)監交人員 

1.主辦會計人員部分：主辦會計人員辦理交代，應由所在機關長官或其代表及上級機關主辦會計人員或其

代表監交（會計法第114條第1項）。 
2.會計佐理人員部分：會計佐理人員辦理交代，應由主辦會計人員或其代表監交（會計法第115條前段）。 

(三)交代範圍 
1.主辦會計人員部分：主辦會計人員交代時，應將印信、文件及其他公有物與其經管之會計憑證、會計簿

籍、會計報告、機器處理會計資料之貯存體、機器處理會計手冊，造表悉數交付後任，其已編有目錄

者，依目錄移交，得不另行造表（會計法第114條第2項）。 
2.會計佐理人員部分：會計佐理人員交代時，應將業務上所用之章戳、文件、簿籍及其他公有物並經辦未

了事件，造表悉數交付後任（會計法第115條後段）。 
(四)交代方法：交代人員應將經管帳簿及重要備查簿，由前任人員蓋章於其經管最末一筆帳項之後；新任蓋章

於其最初一筆帳項之前，均註明年、月、日，證明責任之終始（會計法第116條）。 
(五)交代期限 

1.主辦會計人員部分 
(1)主辦會計人員，應自後任接替之日起五日內交代清楚，非取得交代證明書後，不得擅離任所。但前任

因病卸職或在任病故時，得由其最高級佐理人員代辦交代，均仍由該前任負責。 
(2)後任接受移交時，應即會同監交人員，於二日內依據移交表或目錄，逐項點收清楚，出具交代證明

書，交前任收執，並會同前任呈報所在機關長官及各該管上級機關。但移交簿籍之內容，仍由前任負

責（會計法第117條）。 
2.會計佐理人員部分：會計佐理人員，自後任接替之日起二日內交代清楚，除因病卸任者，得委託代辦交

代外，其在任病故者之交代，應由其該管上級人員為之（會計法第118條）。 
(六)交代不清之責任：會計人員交代不清者，應依法懲處；因而致公庫損失者，並負賠償責任，與交代不清有

關係之人員，應連帶負責（會計法第119條）。 
(七)機關被裁撤或基金結束之交代：因機關被裁撤或基金結束而交代時，交代人員視為前任，接受人員視為後

任；其交代適用以上之規定（會計法第120條）。 

 

三、試依決算法規定，說明總決算之審核、審議及公告之機關，與其程序及時程。（15分） 

考點命中 《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2018年版，頁3-23~25、3-32、3-35~36。 

 

答： 
(一)總決算之審核 

1.機關：審計機關。 
2.程序： 

(1)審計機關審核政府總決算，應注意下列效能： 
A.歲入、歲出是否與預算相符，如不相符，其不符之原因。 
B.歲入、歲出是否平衡，如不平衡，其不平衡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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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歲入、歲出是否與國民經濟能力及其發展相適應。 
D.歲入、歲出是否與國家施政方針相適應。 
E.各方所擬關於歲入、歲出應行改善之意見。（決算法第24條） 

(2)如有修正之主張→限期答辯 
審計機關審核決算時，如有修正之主張，應即通知原編造決算之機關限期答辯；逾期不答辯者，視為

同意修正。決算經審定後，應通知原編造決算之機關，並以副本分送中央主計機關及該管上級機關

（決算法第25條）。 
3.時程：審計長於中央政府總決算送達後三個月內完成其審核，編造最終審定數額表，並提出審核報告於

立法院（決算法第26條）。審計部完成總決算最終審定及送立法院審議之最後期限為九月三十日。 
(二)總決算之審議 

1.機關：立法機關。 
2.程序：立法院對審核報告中有關預算之執行，政策之實施及特別事件之審核、救濟等事項，予以審議，

立法院審議時，審計長應答覆質詢，並提供資料；對原編造決算之機關，於必要時，亦得通知其列席備

詢，或提供資料（決算法第27條）。 
3.時程：總決算（含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部分，立法院應於審核報告送達後一年內完成其審議，如

未完成，視同審議通過。立法院完成總決算審議之最後期限為次年九月三十日（決算法第28條第1項）。 
(三)總決算之公告 

1.機關：總統。 
2.程序：總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由立法院審議通過後，送交監察院，由監察院咨請總統公告；其中應守

秘密之部分，不予公告（決算法第28條第2項）。 
3.時程：總統公告總決算最終審定數額表應於收到後十日內公告，其最後期限為次年十月十日（憲法第72
條）。 

 

四、試依審計法及其施行細則規定，說明公務機關的各項事後審計項目內容。（25分） 

考點命中 
《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2018年版，頁4-37~39、4-46~51、4-
55~56。 

 

答： 
(一)會計報告及相關資訊檔案之審核 

1.各機關或各種基金，應依會計法第70條及會計制度之規定，編製會計報告，連同相關資訊檔案，依限送

該管審計機關審核。前述送審，必要時，審計機關並得通知其檢送原始憑證或有關資料（審計法第36
條）。 

2.各機關應送之會計報告，不依規定期限送審者，審計機關應予催告；經催告後，仍不送審者，得依審計

法第17條規定處理（審計法第46條）。 
3.會計報告及相關資訊檔案審核結果，相符者發給核准通知；不符或有應行辦理之事項者，發給審核通知

（施行細則第24條）。 
4.各機關或各基金委託或補助其他機關、學校或團體辦理之經費，審計機關並得隨時派員抽查。（施行細

則第25條）。 
(二)派員赴各機關辦理就地審計事務 

1.審計機關應經常或臨時派員赴各機關就地辦理審計事務（審計法第12條）。 
2.審計機關對於公庫及各地區支付機構經管事務，得隨時派員抽查（審計法第37條）。 
3.審計機關派員赴徵收機關辦理賦稅捐費審計事務，如發現有計算錯誤或違法情事，得通知該管機關查

明，依法處理（審計法第40條）。 
(三)政府發行債券或借款，應由主管機關將發行條例或借款契約等，送審計機關備查；如有變更，應隨時通知

審計機關（審計法第33條）。 
(四)各機關於會計年度結束後，應依決算法有關規定，編製年度單位決算，送審計機關審核；審計機關審定其

決算數額後，應發給審定書（審計法第45條）。 
(五)各機關現金等財物之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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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審計機關對於各機關之現金、票據、證券及其他一切財物之管理、運用及其有關事項，得調查之。調查

結果認為不當者，得隨時提出意見於各該機關（審計法第55條）。 
2.各機關對於所經管之不動產、物品或其他財產之增減、保管、移轉、處理等事務，應按會計法及其他有

關法令之規定，編製有關財物會計報告，依限送審計機關審核；審計機關並得派員查核（審計法第56
條）。 

3.審計機關派員調查或查核前述各事項，對於產權憑證，庫存財物之實地盤查，得會同被查機關人員作成

盤查記錄並簽證之。必要時並得封鎖或提取（施行細則第39條）。 
(六)一定金額以上財物之查核 

1.各機關對於所經管之財物，依照規定使用年限，已達報廢程度時，必須報廢，其在一定金額以上者應報

審計機關查核；在一定金額以上不能利用之廢品，及已屆保管年限之會計憑證、簿籍、報表等，依照法

令規定可予銷燬時，應徵得審計機關同意後為之（審計法第57條）。 
2.凡在一定金額以上不能利用之廢品，及已屆保存期限之會計憑證、簿籍、報表等，各機關於處理或聲請

銷燬等，應造具清冊報經該管審計機關同意後為之（施行細則第40條）。 
(七)各機關經管現金、票據、證券、財物或其他資產（施行細則第41條），如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

故而致損失者，應檢同有關證件，報審計機關審核（審計法第58條）。前述情節重大者，並應報經主管機

關核轉，審計機關認為必要時，得派員調查之。 
(八)審計機關對於各機關採購之規劃、設計、招標、履約、驗收及其他相關作業，得隨時稽察之；發現有不合

法定程序，或與契約、章則不符，或有不當者，應通知有關機關處理（審計法第59條）。 
(九)各機關營繕工程及定製財物，其價格之議訂，係根據特定條件，按所需實際成本加利潤計算者，應於合約

內訂明；審計機關得派員就承攬廠商實際成本之有關帳目，加以查核，並將結果通知主辦機關（審計法第

60條）。 
(十)債券抽籤還本及銷燬案件之監視：經管債券機關，於債券抽籤還本及銷燬時，應造冊通知審計機關，必要

時，審計機關得派員監視辦理（審計法第61條及施行細則第69條）。 
(十一)公務機關編送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時，應就計畫及預算執行情形，附送績效報告於審計機關；其有工作

衡量單位者，應附送成本分析之報告，並說明之（審計法第63條）。該審計機關必要時，得通知附送其

他書表（施行細則第26條）。 
(十二)審計機關考核各機關績效結果，認為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者，除通知其上級主管機關酌情予以議處，

或及時督促改善外，並應報告監察院，以藉監察院之力量，加強審計職權之行使（審計法第69條）。 
(十三)內部審核情形及其工作紀錄之考查 

1.各機關有關內部審核規章，應會商該管審計機關後始得核定施行（審計法第31條）。 
2.至於各機關內部審核情形及各項實際工作紀錄，審計機關應定期派員考查（施行細則第73條）。 

(十四)相關人員財務責任之核定：各機關人員對於財務上行為應負之責任，非經審計機關審查決定，不得解除

（審計法第71條）。 
 

五、試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說明政府採購之履約管理的相關內容。（20分） 

考點命中 
1.《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第5篇第五節。 
2.《高點‧高上審計應用法規講義》，王上達編撰，頁50~51，第五節。 

 

答： 
政府採購之履約管理的相關內容： 
(一)契約之製作 

1.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其要項及內容由主管機關參考國際及國內慣例定之。 
2.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或管理之契約，應訂明廠商規劃設計錯誤、監造不實或管理不善，致機關遭受損

害之責任。（政府採購法第63條） 
3.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應明訂廠商執行品質管理、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之責任，並對重點項目訂定檢

查程序及檢驗標準。（政府採購法第70條第1項） 
4.採購契約得訂明因政策變更，廠商依契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機關得報經上級機關核准，終

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政府採購法第6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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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得標廠商履約之監督 
1.禁止轉包 

(1)得標廠商應自行履行工程、勞務契約，不得轉包。 
(2)前項所稱轉包，指將原契約中應自行履行之全部或其主要部分，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 
(3)廠商履行財物契約，其需經一定履約過程，非以現成財物供應者，準用前二項規定。（政府採購法第

65條） 
2.轉包商與得標商之連帶責任 

(1)得標廠商違反前條規定轉包其他廠商時，機關得解除契約、終止契約或沒收保證金，並得要求損害賠

償。 
(2)前項轉包廠商與得標廠商對機關負連帶履行及賠償責任。再轉包者，亦同。（政府採購法第66條） 

3.分包與分包商權利質權之設定 
(1)得標廠商得將採購分包予其他廠商。稱分包者，謂非轉包而將契約之部分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 
(2)分包契約報備於採購機關，並經得標廠商就分包部分設定權利質權予分包廠商者，民法第513條之抵

押權及第816條因添附而生之請求權，及於得標廠商對於機關之價金或報酬請求權。 
(3)前項情形，分包廠商就其分包部分，與得標廠商連帶負瑕疵擔保責任。（政府採購法第67條） 

4.得標商對契約價金得為質權的標的：得標廠商就採購契約對於機關之價金或報酬請求權，其全部或一部

得為權利質權之標的。（政府採購法第68條） 
5.品質管理 

(1)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應明訂廠商執行品質管理、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之責任，並對重點項目訂定

檢查程序及檢驗標準。 
(2)機關於廠商履約過程，得辦理分段查驗，其結果並得供驗收之用。 
(3)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成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定期查核所屬（轄）機關工程品質及進度等

事宜。 
(4)財物或勞務採購需經一定履約過程，而非以現成財物或勞務供應者，準用前述第(1)項及第(2)項之規

定。（政府採購法第70條） 
 


